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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派付的末期股息

茲提述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8年5月30日刊發的公告（「該公

告」）及於2018年4月12日刊發的通函，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派付截至2017年12

月31日的年度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每股為人民幣1.20元（含稅）。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派付末期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股東」）通過派付末期股息。

末期股息將於2018年6月20日派發予名列於本公司2018年6月19日A股股東名冊及於2018

年6月27日派發予名列於本公司2018年6月11日H股股東名冊上的股東。應付予H股持有人

的末期股息將以港幣支付。港元匯價將採用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佈（即港幣1.00兌人民

幣0.81416元）上述宣派股息之日期（即2018年5月30日，不包括當天）前五個營業日的

平均中間匯率。因此，每股H股股息為港幣1.47391（含稅）。

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其於香港的收款代理，並將向收款代

理支付已宣派的末期股息以派付給H股股東。收款代理預期於2018年6月27日派付末期股

息，而相關支票將以普通郵遞方式向有權收取有關股息的H股股東寄發，郵誤風險由收

件人承擔。

對於通過“港股通”投資持有本公司H股股票的內地股東（包括企業和個人）（“港股

通投資者”），本公司已經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結算”）簽訂《港



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結算作為港股通投資者代理人將全數接收本公

司派發的末期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末期股息發放至相關的港股通投資者，預

期中國結算於2018年6月27日之後的三個交易日內完成末期股息派付。

應課稅之末期股息（H股股東）

就H股股東名冊內居住於香港或澳門，或居住國已與中國訂立稅收協定之獨立股東而言，

股息稅率為10%，本公司將代表獲分派股息的H股獨立股東代扣及代繳個人所得稅10%；

通過“港股通”持有本公司H股股票的內地個人投資者和證券投資基金適用稅率為20%，

機構投資者不須被扣稅。

就名列H股股東名冊之非居民個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股東（並非香港或澳門居民）而

言，本公司須遵守相關適用稅務法律法規及中國稅務機關頒發之指引，並須（代表該等

個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股東）按稅率最高20%（視乎該等個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股

東之居住國、有關居住國是否與中國訂立任何稅收協定以及相關個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

金股東是否須繳付任何股息稅等多項因素而定）代扣及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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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高登榜先生、王建超先生、吳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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